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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严肃行政机关纪律，规范行政机

关公务员的行为，保证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依法履行职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行政机关公务员违反法律、

法规、规章以及行政机关的决定和命令，应当承担纪律责任

的，依照本条例给予处分。 法律、其他行政法规、国务院决

定对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有规定的，依照该法律、行政法规

、国务院决定的规定执行；法律、其他行政法规、国务院决

定对行政机关公务员应当受到处分的违法违纪行为做了规定

，但是未对处分幅度做规定的，适用本条例第三章与其最相

类似的条款有关处分幅度的规定。 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

地方政府规章可以补充规定本条例第三章未作规定的应当给

予处分的违法违纪行为以及相应的处分幅度。除国务院监察

机关、国务院人事部门外，国务院其他部门制定处分规章，

应当与国务院监察机关、国务院人事部门联合制定。 除法律

、法规、规章以及国务院决定外，行政机关不得以其他形式

设定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事项。 第三条行政机关公务员依法

履行职务的行为受法律保护，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

，不受处分。 第四条给予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应当坚持公

正、公平和教育与惩处相结合的原则。 给予行政机关公务员

处分，应当与其违法违纪行为的性质、情节、危害程度相适

应。 给予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应当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定性准确、处理恰当、程序合法、手续完备。 第五条行政机

关公务员违法违纪涉嫌犯罪的，应当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第二章处分的种类和适用 第六条行政机关公务员

处分的种类为： (一)警告； (二)记过； (三)记大过； (四)降

级； (五)撤职； (六)开除。 第七条行政机关公务员受处分的

期间为： (一)警告，6个月； (二)记过，12个月； (三)记大过

，18个月； (四)降级、撤职，24个月。 第八条行政机关公务

员在受处分期间不得晋升职务和级别，其中，受记过、记大

过、降级、撤职处分的，不得晋升工资档次；受撤职处分的

，应当按照规定降低级别。 第九条行政机关公务员受开除处

分的，自处分决定生效之日起，解除其与单位的人事关系，

不得再担任公务员职务。 行政机关公务员受开除以外的处分

，在受处分期间有悔改表现，并且没有再发生违法违纪行为

的，处分期满后，应当解除处分。解除处分后，晋升工资档

次、级别和职务不再受原处分的影响。但是，解除降级、撤

职处分的，不视为恢复原级别、原职务。 第十条行政机关公

务员同时有两种以上需要给予处分的行为的，应当分别确定

其处分。应当给予的处分种类不同的，执行其中最重的处分

；应当给予撤职以下多个相同种类处分的，执行该处分，并

在一个处分期以上、多个处分期之和以下，决定处分期。 行

政机关公务员在受处分期间受到新的处分的，其处分期为原

处分期尚未执行的期限与新处分期限之和。 处分期最长不得

超过48个月。 第十一条行政机关公务员2人以上共同违法违纪

，需要给予处分的，根据各自应当承担的纪律责任，分别给

予处分。 第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重处分： (一)

在2人以上的共同违法违纪行为中起主要作用的； (二)隐匿、



伪造、销毁证据的； (三)串供或者阻止他人揭发检举、提供

证据材料的； (四)包庇同案人员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

规定的其他从重情节。 第十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

轻处分： (一)主动交代违法违纪行为的； (二)主动采取措施

，有效避免或者挽回损失的； (三)检举他人重大违法违纪行

为，情况属实的。 第十四条行政机关公务员主动交代违法违

纪行为，并主动采取措施有效避免或者挽回损失的，应当减

轻处分。 行政机关公务员违纪行为情节轻微，经过批评教育

后改正的，可以免予处分。 第十五条行政机关公务员有本条

例第十二条、第十三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在本条例第三

章规定的处分幅度以内从重或者从轻给予处分。 行政机关公

务员有本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情形的，应当在本条例第

三章规定的处分幅度以外，减轻一个处分的档次给予处分。

应当给予警告处分，又有减轻处分的情形的，免予处分。 第

十六条行政机关经人民法院、监察机关、行政复议机关或者

上级行政机关依法认定有行政违法行为或者其他违法违纪行

为，需要追究纪律责任的，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

任人员给予处分。 第十七条违法违纪的行政机关公务员在行

政机关对其作出处分决定前，已经依法被判处刑罚、罢免、

免职或者已经辞去领导职务，依法应当给予处分的，由行政

机关根据其违法违纪事实，给予处分。 行政机关公务员依法

被判处刑罚的，给予开除处分。 第三章违法违纪行为及其适

用的处分 第十八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记大过处分；情

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

处分： (一)散布有损国家声誉的言论，组织或者参加旨在反

对国家的集会、游行、示威等活动的； (二)组织或者参加非



法组织，组织或者参加罢工的； (三)违反国家的民族宗教政

策，造成不良后果的； (四)以暴力、威胁、贿赂、欺骗等手

段，破坏选举的； (五)在对外交往中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

； (六)非法出境，或者违反规定滞留境外不归的； (七)未经

批准获取境外永久居留资格，或者取得外国国籍的； (八)其

他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 有前款第(六)项规定行为的，给予

开除处分；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或者第(三)项规定的行

为，属于不明真相被裹挟参加，经批评教育后确有悔改表现

的，可以减轻或者免予处分。 第十九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

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一)负有领导责

任的公务员违反议事规则，个人或者少数人决定重大事项，

或者改变集体作出的重大决定的； (二)拒绝执行上级依法作

出的决定、命令的； (三)拒不执行机关的交流决定的； (四)

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对行政案件的判决、裁定或者监察机关、

审计机关、行政复议机关作出的决定的； (五)违反规定应当

回避而不回避，影响公正执行公务，造成不良后果的； (六)

离任、辞职或者被辞退时，拒不办理公务交接手续或者拒不

接受审计的； (七)旷工或者因公外出、请假期满无正当理由

逾期不归，造成不良影响的； (八)其他违反组织纪律的行为

。 第二十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记过、记大过处分；情

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

处分： (一)不依法履行职责，致使可以避免的爆炸、火灾、

传染病传播流行、严重环境污染、严重人员伤亡等重大事故

或者群体性事件发生的； (二)发生重大事故、灾害、事件或

者重大刑事案件、治安案件，不按规定报告、处理的； (三)



对救灾、抢险、防汛、防疫、优抚、扶贫、移民、救济、社

会保险、征地补偿等专项款物疏于管理，致使款物被贪污、

挪用，或者毁损、灭失的； (四)其他玩忽职守、贻误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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